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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天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地新材料” ）近期收到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拨付的政府补助资金共计人民币1,000,000.00

元，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绝对值的12.57%。 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收款单

位

补贴内容 金额（元） 收款时间 发放主体 文件依据

是否具有

可持续性

是否与公司

日常经营活

动相关

1

深圳市天地

新材料有限

公司宝创混

凝土分公司

混凝土生产

节能减排设

施绿色技术

改造工程

500,000.00

2021年5月

27日

深圳市住

房和建设

局

关于转发《2021�

年深圳市建筑

节能发展专项

资金扶持计划

（预拌混凝土生

产专用设施绿

色技术改造工

程） 申报指南》

的通知

否 是

2

深圳市天地

新材料有限

公司东建混

凝土分公司

混凝土生产

节能减排设

施绿色技术

改造工程

500,000.00 否 是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1、补助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

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

的政府补助。 公司本次获得的补贴属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上述政府补助属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根据

资产使用期限分期摊销。 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到的政府补助100万元，在归属于设备生产线的剩余使用年限内进行摊销，预计对公司2021

年利润总额影响约9万元。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府部门的要求，合理合规的使用政府补助资金，

实现政府补助资金的高效利用。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本次收到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深圳市建筑节能发展专项资金扶持项目合同》；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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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0031� � � � � � � � � � � � � � � � � � � � �转债简称：航信转债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航信转债” 停止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停止交易事由：“航信转债” 将于2021年6月11日到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规定，“航信转债” 到期前10个交易日停止交易。

●停止交易起始日期：2021年5月31日。

●“航信转债” 持有人在停止交易后、转股期结束前（即自2021年5月31日至2021年6月11日），仍

可以依据约定的条件将“航信转债” 转换为“航天信息”的股票。

一、可转债基本情况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核准航天信息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997号）文件核准，于2015年6月12日

发行总额为2,400,000,000.00元，债券期限为6年（即2015年6月12日～2021年6月11日）的可转换债

券。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5]279号文同意，公司24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5年6月

3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航信转债” ，债券交易代码“110031” 。

二、可转债停止交易原因

“航信转债”将于2021年6月11日到期。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航信转债” 到期前10个交易日停止交易。

三、可转债停止交易相关事项说明

（一）停止交易起始日期：2021年5月31日。

（二）“航信转债” 的余额数据：截至2021年3月31日，“航信转债” 的余额为2,398,695,000元。

（三）“航信转债” 持有人在停止交易后、转股期结束前（即自2021年5月31日至2021年6月11日），

仍可以依据约定的条件将“航信转债” 转换为“航天信息”的股票。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10－88896053

特此公告。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8日

股票代码：600975 股票简称：新五丰 编号：2021-039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由于公司实施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由6.81元/股调整为6.76元/

股；

2、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由不超过151,246,694股 （含） 调整为不超过152,365,383股

（含）。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一）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即2020年12月17日），发

行价格为6.81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A股股

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A股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A股股票交易总

量）的80%。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发行人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

照下述方式对上述发行价格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P0，每股派息/现金分红为D，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N，调整后发行价格

为P1， 则： 派息/现金分红后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后P1=P0/ （1+N）； 两项同时进行则P1=

（P0-D）/（1+N）。

若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等监管机构后续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定价方式和发行价格等规

定进行修订，则按照修订后的规定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定价方式和发行价格。

（二）发行数量及金额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151,246,694股（含），占发行前总股本的23.17%，未超过本次发

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0%，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人 认购股份数量（股） 拟认购金额（万元）

1 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3,421,439 50,000.00

2 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4,403,817 2,999.00

3 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4,052,863 30,000.00

4 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9,368,575 20,000.00

合计 151,246,694 102,999.00

若发行人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数量以及向认购人发行的股票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认购人认购的股票数量按认购金额及本次发行股价确定，即认购股票数量=认购金额/发行价格，认

购股票数量向下取整至个位数，即计算结果的小数点后的数值部分应舍去取整，小数点后的数值部分所

对应的认购价款金额计入发行人资本公积。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金额和数量因中国证监会审核要求由发行人进行调整或根据发行核准文件

的要求予以调整的，认购人股票认购数量和金额相应予以调整。

二、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实施情况

2021年4月23日，公司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

议案》，分配方案为：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652,675,58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0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2,633,779.20元（含税）。

公司于2021年5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

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1-038），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5月25日，除权（息）日为2021

年5月26日，现金红利发放日为2021年5月26日。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相关事项的调整

1、由于公司实施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定价原则，现对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做出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6.81元/股调整为6.76元/股，具体

计算过程如下：调整后的发行价格=调整前发行价格-每股派发现金股利=6.81元/股-0.05元/股=6.76元

/股

2、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2,999.00万元，按照调整后的发行价格，相应调整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发行数量以及向认购人发行的股票数量，调整后的发行股票数量如下：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不超过152,365,383股（含），占发行前总股本的23.34%，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0%，具体

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人 认购股份数量（股） 拟认购金额（万元）

1 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3,964,497 50,000.00

2 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4,436,390 2,999.00

3 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4,378,698 30,000.00

4 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9,585,798 20,000.00

合计 152,365,383 102,999.00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00029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公告编号：2021-022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6月30日

（三） 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029 南方航空 2021/5/31

二、 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一） 提案人：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二）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1年5月13日公告了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通知，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60.42%股份的

股东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在2021年5月26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股东大

会召集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三）

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本次临时提案的具体议案为：授权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向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上述议案已经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27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南方航空关于授权厦门航空有

限公司向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三、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1年5月13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1年6月30日9点30分

召开地点：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齐心路68号中国南方航空大厦33楼3301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1年6月30日

至2021年6月3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报告 √

2 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报告 √

3 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 √

4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 聘任外部审计师 √

6 一般性授权董事会发行股票 √

7 一般性授权董事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

8 授权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向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第1和3-7项议案已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第2项议案已经本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已于2021年3月3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第8项议案已于2021年5月26日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已于2021年5月27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 特别决议议案：第6、7项议案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第4、8项议案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7日

●报备文件

（一）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1年6月3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报告

2 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报告

3 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

4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 聘任外部审计师

6 一般性授权董事会发行股票

7 一般性授权董事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8 授权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向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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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0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6/3 － 2021/6/4 2021/6/4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4月28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528,583,135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0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58,574,940.5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6/3 － 2021/6/4 2021/6/4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公司全部类型的股份（含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

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

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0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0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

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 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 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因此，其税负为10%，公司将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股利

为每股人民币0.27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本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

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27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

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

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利

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3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43-6451265

特此公告。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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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 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5月27日（星期四）北京时间15：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2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1年5月27日上午9:15分至9:25，上午9:30分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7日上午9:15分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乌昌路辅道840号新疆交通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研楼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沈金生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3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26,130,282股，占公司总股本645,020,952股的66.064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424,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645,020,952股的65.8118%。

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630,282股，占公司总股本645,020,952股的0.2527％。

4.通过现场和网络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1,630,2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527％。

5.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的股东共0人，代表股份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沈金生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律师列席会议。

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年度述职。 国浩律师（乌鲁木齐）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

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6,130,2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0,2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二）审议并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6,130,2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0,2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审议并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6,130,2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0,2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审议并通过《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6,130,2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0,2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五）审议并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6,130,2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0,2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六）审议并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6,130,0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 ；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0,0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7％；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23％；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4,57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40%� ；反对1,559,68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305％；反对1,559,6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5.66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6,130,2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0,2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九）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4,57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40%� ；反对1,559,682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305％；反对1,559,6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5.66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十）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4,57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40%� ；反对1,559,482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428％；反对1,559,4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5.65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十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6,130,2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0,2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十二）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提案以累积投票方式进行选举，得票情况如下表所示：

总表决情况：

序 号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比例

是否当选

1 沈金生 411,566,182 96.58% 是

2 王成 411,566,182 96.58% 是

3 余红印 411,566,186 96.58% 是

4 胡述军 469,566,182 110.19% 是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

序 号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

1 沈金生 1,566,182

2 王成 1,566,182

3 余红印 1,566,186

4 胡述军 1,566,182

（十三）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提案以累积投票方式进行选举，得票情况如下表所示：

总表决情况：

序 号 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比例

是否当选

1 龚巧莉 426,066,185 99.98% 是

2 沈建文 426,113,582 99.99% 是

3 张尚昆 426,113,582 99.99% 是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

序 号 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

1 龚巧莉 1,566,185

2 沈建文 1,613,582

3 张尚昆 1,613,582

（十四）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本提案以累积投票方式进行选举，得票情况如下表所示：

总表决情况：

序 号 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比例

是否当选

1 刘燕 426,066,182 99.98% 是

2 张方东 426,066,682 99.98% 是

3 包海娟 426,113,585 99.99% 是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

序 号 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

1 刘燕 1,566,182

2 张方东 1,566,682

3 包海娟 1,613,585

（十五）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并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6,130,0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 ；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0,0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7％；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23％；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乌鲁木齐）事务所赵旭东、谢红疆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认

为：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年度股东大会议

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0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国浩律师（乌鲁木齐）事务所关于新疆交建二〇二〇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0931� � �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1-037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司已于2021年4月27日发布《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并于2021年5月18日发布《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增加提案后）》。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经公司2020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向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不超过三年的授信，金额不超过1.5亿元，公司为四环医药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同时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海德实业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街道

南坪南路318号商业用房房地产继续作为此笔授信的抵押担保。 经与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协商，取消

上述授信及担保额度（尚未实施），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5月27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27日（星期四）。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7日 （星期四）09:15至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26号鹏润大厦B座22层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许钟民先生因有其他公务无法出席，由过半数董事推举董事兼总裁侯占军先生主

持。

6、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的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26人，代表26位股东持有的股份234,540,505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1422%。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2位股东持有的股份124,875,348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809%；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25人，代表股份109,665,15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613%。

鉴于一名股东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对其融资融券信用证券账户所持表决权股份进行了投票， 并通过

现场投票方式对其普通证券账户所持表决权股份进行了投票， 因此计算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总人

数时，该股东人数计算为1人。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聘请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朱卫江、于彤珊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采用记名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监事代表

陈更先生、法律顾问朱卫江、于彤珊律师和股东代表陈萍女士、黄志宇先生担任监票人，监督现场会议投

票、计票过程。

议案1.00、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234,200,2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49%；反对282,8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6%；弃权5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4,986,9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65%；反对282,8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69%；弃权5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66%。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2.00、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34,195,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28%；反对297,1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7%； 弃权48,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4,982,0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371%；反对297,1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4%；弃权4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5%。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3.00、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34,200,2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49％；反对292,2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6％； 弃权48,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4,986,9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65％；反对292,2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40％；弃权4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5％。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4.00、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34,200,2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49％；反对292,2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6％； 弃权48,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4,986,9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65％；反对292,2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40％；弃权4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5％。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5.00、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34,195,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28％；反对297,1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7％； 弃权48,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4,982,0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371％；反对297,1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4％；弃权4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5％。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6.00、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234,195,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28％；反对299,2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6％；弃权4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4,982,0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371％；反对299,2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17％；弃权4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2％。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7.00、2020年度财务报告各项计提的方案；

表决情况：

同意234,200,2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49％；反对292,2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6％； 弃权48,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4,986,9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65％；反对292,2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40％；弃权4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5％。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8.00、关于会计政策执行新租赁准则、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调整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34,200,2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49％；反对292,2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6％； 弃权48,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4,986,9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65％；反对292,2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40％；弃权4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5％。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9.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34,141,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0％；反对350,7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6％； 弃权48,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4,928,4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55％；反对350,7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50％；弃权4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5％。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10.00、关于为华素制药向北京农村商业银行申请3,500万元流动资金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34,200,2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49％；反对340,2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4,986,9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65％；反对340,2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11.00、关于公司取消为全资子公司四环医药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34,318,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3％；反对219,9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8％；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5,105,1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32％；反对219,9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85％；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通报事项：

1、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独立董事对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公司的对外担保情况、公司内部控制

评价报告、证券投资情况、利润分配、关于会计政策执行新租赁准则和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调整的议案、关

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等发表专项的独立意见。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朱卫江、于彤珊；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统计表（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3、股东大会表决结果（现场网投汇总、监票人签署）；

4、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